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財務處理辦法  
第1條 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本會財務收支妥善管理與運用，有效執行各項會務及活動計畫，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四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會財務收入項目包含：
1、 本會會費。
2、 政府機關補助。

3、 各界捐款。
4、 本會專案活動結餘。
5、 代收、代管、專款及基金。
6、 孳息及其他收入。

第3條 本會財務支出項目包含：
1、 本會辦公及會議支出。
2、 本會會訊及網路支出。
3、 本會活動支出。
4、 工作小組成員裝備補助及獎勵。
5、 獎助師生參與各校間各類教育活動經費及優良成果。
6、 代支代管專款基金。
7、 其他經會員大會或理事會議決事項。

第4條 本會每年應依本會組織章程及本辦法訂定之收入及支出項目，編列經費收支預算表、決算表，送本屆理事會、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5條 收支預算表外之特殊性支出，審核程序如下：
1、 凡申請金額在新台幣一萬元以內者，由會長核可。但會長核可累積總額已逾三萬元者，應立即經常務理事會議決追認後，始能再核可次筆申請金額。
2、 凡申請金額超過新台幣一萬元，三萬元以內者，經常務理事會議決通過或追認。
3、 凡申請金額超過新台幣三萬元者，經理事會議決通過。

第6條 本會財務收支之管理及監督：
1、 本會財務收支應以本會名義在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存儲，應有家長會聯合會、會長及財務長等三個印鑑並分別保管之，並於每年會長改選後七日內，辦理財務移交。
2、 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三聯式收據本，憑以入帳財務收入。
3、 財務長應於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大會前編列本會財務收支報表，向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大會報告，並公布全體會員週知。
4、 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應符合一般會計原則，其單據及帳目記錄，至少應保存三年。

5、 財務長及副財務長，應分別負責會計及出納工作。

第7條 各申請經費之個人或單位，應填具本會經費支出申領單，將支出單據憑證黏貼於申領單，並將申領單送經財務長、秘書長、會長依序核簽。

前項經費支出申領單由秘書處規劃，送交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已通過之預算執行項目，為順利籌辦相關工作，得填具本會經費支出申領單暫支經費，並於活動結束後十四日內檢具相關活動單據核銷。

第8條 財務長應核對申領單上之申請人、日期、預算項目、數量、金額、單據、核章等程序齊全並登帳後，轉交副財務長支付申領款項予申領人。

第9條 財務長於每任會長任期屆滿前二十日內，應將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目錄、現金出納表及相關帳冊各一式四份送交理事會並經監事會查核後，提交下次會員大會審議，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由會長移交下任會長一份，自存一份，本會及函送教育局各一份。

第10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11條 本財務處理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函送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